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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雲林林縣縣安安慶慶國國小小 110055 學學年年度度第第 22 次次家家長長委委員員會會會會議議議議程程  

一、 時間：106年 4月 20日下午 3時 00分 

二、 地點：安慶國小 A棟 1樓會議室 

三、 主席：廖會長培榮                               紀錄：黃建中 

四、 報告事項 

（一） 會務報告 

（二） 校務報告 

五、 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查 105學年度截至 106年 04月 19日「家長會會費暨家長 

            會基金」收支決算表。 

       說  明：詳如【附件一】 

       決  議：  

   案由二：有關 70週年校慶家長會協助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學校 70週年校慶訂於 106年 11月 24-25日(星期五、六)辦理。

(詳如計畫) 

（二） 活動人力、物力和財力需求增加，需要大家共同協助與努力。 

   辦  法： 

（一） 預訂 11/24日 14:00有踩街活動，鼓勵家長前往觀賞。 

（二） 校慶晚會提供一個團體性的表演節目，如音樂、舞蹈或短劇等， 

  以共襄盛舉。 

（三） 由一負責人協助組隊參加 11/25日運動會趣味競賽或大隊接力 

  等活動。 

      決  議：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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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安慶國小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會會議教務處報告事項 
代理教務主任王姿惠報告 

期初聯繫事項 

1. 行事曆已建置於校網並請各處定期維護。 

日期 活動內容 備註 
106年 02月 13日(一) 第 2學期開學日  
106年 02月 18日(六) 補 2/27(一)課務  
106年 02月 27日(一) 彈性放假  
106年 02月 28日(一) 228和平紀念日放假  
106年 03月 30-31日 

第一天- 國語、自然、英語  

第二天- 數學、社會  

一~五年級 

第一次定期評量 

(四) (五) 

106年 04月 03日(一) 

106年 04月 04日(二) 

婦幼節、清明節放假  

106年 04月 11-12日 

第一天- 國語、自然、英語 

第二天- 數學、社會  

六年級 

期中考 

(二) (三) 

106年 05月 17-18日 

第一天- 國語、自然、英語 

第二天- 數學、社會 

一~五年級 

第二次定期評量 

(三) (四) 

106年 06月 01-02日 

第一天- 國語、自然、英語 

第二天- 數學、社會 

六年級 

期末考 

(四) (五) 

106年 05月 29日(一) 

106年 05月 30日(二) 

端午節放假及調整放假  

106年 06月 03日(六) 調整上課 補 5/29(一)課務 

106年 06月 19日(一) 六年級畢業典禮  

106年 06月 26-27日 

第一天- 國語、自然、英語 

第二天- 數學、社會  

一~五年級 

第三次定期評量 

(一) (二) 

106年 06月 30日 30日學期結束 

7月 1日暑假開始 

 

 

宣導事項 

1. 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第 4點第(二)項第 3款 教學活動正常化：(5)學校及教師

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並不得以參考書為教學內容，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

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 

2. 學期初必需與學生家長聯繫各科評量方式、教學計畫，強調紙筆測驗非唯一評量方式，依

規定不能公布學生定期評量名次。 

3. 良好的親師溝通對學生學習來說是加乘效果，本校嚴禁體罰，鼓勵教師班級經營在合理範

圍內考量學生個別狀況做適性化調整，需要家長您的協助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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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安慶國小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會會議訓導處報告事項 
                                           訓導主任 許崢嶸報告 

1. 寒假期間辦理完成:  

營隊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指導老師 

嶺東科大第 30 屆 41
期社區服務課外休閒
育樂營-安慶冬令營 

0 1 / 2 4 (二 ) 
0 1 / 2 5 (三 ) 08:00-16:00 

F 棟 3 樓禮
堂戶外場地 

沈志昌老師 

節 令 鼓 隊 集 訓 
0 2 / 0 8 (三 ) 

∣ 

0 2 / 1 0 (五 ) 
09:00-16:00 

F 棟 3 樓禮
堂 

廖英秋老師 

管 樂 隊 進 階 班 
0 2 / 0 7 (二 ) 

∣ 

0 2 / 1 0 (五 ) 
10:00-11:40 操 場 許總傳老師 

管 樂 隊 初 階 班 
0 2 / 0 7 (二 ) 

∣ 

0 2 / 1 0 (五 ) 
08:30-10:00 自 然 教 室 許總傳老師 

樂 高 冬 令 營 
（機器人冒險營） 

0 1 / 2 3 (一 ) 
∣ 

0 1 / 2 6 (四 ) 
09:00-12:00 電 腦 教 室 

 
粘振國老師 

 

桌 球 隊 集 訓 
0 2 / 0 6 (一 ) 

∣ 

0 2 / 1 0 (五 ) 
08：00-16：00 桌 球 室 

翁嘉隆組長 
郭彥成組長 

田 徑 隊 集 訓 
0 2 / 0 6 (一 ) 

∣ 

0 2 / 1 0 (五 ) 
08：00-10：00 操 場 翁嘉隆組長 

2. 畢業旅行首辦兩天一夜南台灣教育參觀活動，成效卓著，感謝所有隨隊指導

的老師們。 

3. 本學期重點項目規劃： 

 規劃環境教育活動、70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生教組：畢業旅行、校外教學活動、導護、交通、學生常規、品德教育……。 

 訓育組：學生社團活動、自治鎮活動（三隊三籃球賽）、模範生選舉、雲

林之光申請（行進管樂隊、桌球隊）……。 

 體育組：辦理 70運動會、樂動小將 106、組訓躲避球隊、樂樂棒球隊、

田徑隊、桌球隊，為校爭取榮譽……。 

 衛生組：健康促進協力學校（健康體位）、小黑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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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安慶國小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會會議總務處報告事項 
總務主任黃建中報告 

1. 本學期總務處已完成案件報告： 

序號 案件內容 備註 

1 105年度校園英語學習角計畫 已完成 

2 105學年度一、二、三、四、五、六年級戶外教育採購 已完成 

3 105學年度畢業紀念冊採購 已完成 

4 105學年度安心就學方案 已完成 

5 105學年度午餐食譜設計及食材供應採購 已完成 

6 105年度充實英語教學設備計畫 已完成 

7 105年度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勸募活動 已完成 

8 105年度電腦設備維護費 已完成 

9 105年度 B棟大樓補強設計委託技術服務案 已完成 

10 司令台粉刷彩繪 已完成 

11 A棟芒果樹(校樹)舖面整修 已完成 

12 淨心步道圍牆彩繪 已完成 

13 圖書室散熱空調工程 已完成 

14 環境教育有機校園自評 已完成 

15 慶祝 69週年校慶暨親師聯誼餐會 已完成 

16 消防防護計畫撰寫 已完成 

17 自衛消防編組計畫及編組訓練成果 已完成 

18 綠籬透水高壓磚鋪設 已完成 

19 106年度 B棟大樓補強設計委託監造技術服務案 已完成 

20 開卷有益桌椅子維修 已完成 

2. 未來努力的目標： 

序號 採購案內容 備註 

1 106年度充實英語教學設備計畫 已通過 

2 106年度推動學校教育儲蓄戶勸募活動 已通過 

3 汰換 B棟班級破損窗簾布改為防焰遮光窗簾布 已通過 

4 B棟教室結構補強工程 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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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校舍屋頂防水隔熱工程 已申請 

6 校園路平專案─危險舖面處理 已申請 

7 籃球場整建計畫 已申請 

8 F棟大樓外牆剝落工程 已申請 

3. 各學年戶外教育總務處招標辦理情形。 

年級 行程 金額 

一 106.3.02嘉義獨角仙農場 620元 

二 106.3.16台南頑皮世界 650元 

三 106.3.14鹿港之旅 600元 

四 106.3.09苗栗飛牛牧場 800元 

五 106.3.09苗栗飛牛牧場 800元 

六 106.3.16~17南臺灣 2日遊 2800元 

4. 本校教師會會長廖晨佑老師親自書寫春聯義賣，感謝家長會響應熱烈，愛心

不落人後總共購買了新台幣 21,250元，謝謝大家幫忙。 

5. 106年度教育儲蓄專戶經社會處核定許可，可繼續辦理勸募活動，善款彌足

寶貴，希望透過主動發現、申請、審核、補助的機制，節撙使用在真正需要

的地方，照顧真正需要照顧的孩子，尤其班級書籍代辦費就只能靠這筆善款

補助，並無其它機構提供協助，所以極需大家幫忙勸募。 

6. 102 年 1 月 21 日修正之雲林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

支辦法已掛學校公佈欄（2013-01-23），請參閱。其中第四、五條明訂「其他類

別的代收、代辦項目及金額應經學校召開行政會報，並邀請家長或家長會授

權之代表參與討論，議決通過後始可收費。但工具書及參考書不得由學校代

辦或介紹購買。」 

7. 午餐收費目前為 600元/月，另每學期收一次基本費及燃料費共 260元，以

上收入支付學校營養午餐之所有支出，包含食材、食米、油、水果點心、人

員費用、燃料費、保險、廚房所有修繕、保養、消耗品(如烹調器具等)。 

8. 有限的經費難以滿足多方的需求，不足部分請多諒解，也期待下學期能在”

改善”方面多著力，減少非正常耗損方面的”修繕”，希望能在不浪費的情

況下，逐步改善學校環境及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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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安慶國小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會會議輔導室報告事項 
輔導主任葉慧貞報告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要對眼前的事情賦予一個正面的意義和解釋。這

將有助於我們願意去行動，去執行它。～王意中臨床心理師 
 

 

 

 

 

 

 

 

 

 

 

 

 

一、 輔導室工作目標 

1. 以教學、訓導、輔導合一的友善校園理念融入教學歷程。 

2. 結合學校及社區資源，逐步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 

3. 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融合輔導理念，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二、 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友善校園有正義，拒絕霸凌無畏懼～ 

三、 預計辦理工作: 

1. 4/7特教巡迴班特教評鑑。 

四、 積極協助弱勢學生。 

1. 提供弱勢學生（包括特教升及巡迴班學生）聖誕鞋盒。 
2. 申請安得烈膳糧食物箱 9位。 
3. 申請家扶中心經濟扶助 2位。 
4. 家長認養家扶中心個案。 

五、 志工隊活動及協助學校辦理活動:  
1. 志工旅遊:日期 5/11星期四。 
2. 輔導組辦理的身障體驗-五年級、四年級看影片。 

六、 辦理活動及研習： 
(一). 協助縣府辦理研習: 

1. 特教評鑑業務：4/25特教評鑑業務績優學校分享，地點:斗六教研中心。 
2. 辦理週三進修，邀請特教沈老師、盲人校友李堯蒞校演講。 
3. 申請 106年度執行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計畫補助經費初審經費核定: 

 諮詢輔導方案(一) 2.小團體活動，核定 12000，小團輔 10人，計 10場。 
 親職教育研習(二) ，核定 23000，親職教育研習計 3場，每場 25人，約 75人。 
 多元文化或國際日活動(三) ，核定 6000，預計辦理多元文化走秀活動。 
七、 結語: 

明天的太陽依然升起，你所拖延的事依舊在那裡。時間曾可貴，拖延

價更高。別讓拖延毀了你。～王意中臨床心理師 

教師會會長寫春聯義賣籌措助

學金，有 65位教師、志工、家

長響應,募得助學金 28,380元。 

會長鼓勵巡迴班腦瘤開刀學

生，贈送水壺及存錢筒。 

教師會協助巡迴班腦瘤開刀

學生助學金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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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雲林縣安慶國小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家長會費暨家長會基金收支決算表 

編號 類別  104學年度結餘 105學年度截至 106.04.19結餘 

1 家長會費暨家長會基金 428,588 866,659 

【附件二】        雲林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八九府行法字第八九一 OOOO七 O六號令公布    

第 一 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本府所屬各級學校與學生家長獲得密切聯繫， 

             並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共謀教育之健全發展，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應設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 

             員組織之，並冠以各該學校之名稱，會址設於學校內。  

             前項所稱家長，係指學生之父母、祖父母、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四週內，將學生家長之相關資料送該家長會。  

 

第 三 條  學校設班級學生家長會，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四週內，以班級或班際為單位，由 

             導師召開並列席，開會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 四 條  班級學生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研討班級教育及家庭教育聯繫事項。  

       二、協助班級推展教育計劃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三、選舉會員代表大會代表。  

       四、執行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五、協助辦理親師座談會或家庭訪視。  

       六、其他有關事項。  

 

第 五 條  學校設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四週內由班級學生家長召 

             開時選出，每班一人至三人，每學年改選一次。  

 

第 六 條  家長會設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二十五人，特殊教育學生家長至少一人為委員。  

             但班級數在二十五班以上者，得增置委員，最高不得超過四十一人。  

             前項委員由會員代表決定並互選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第 七 條  委員會得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三人至七人由委員互選之。  

       委員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舉一人為會長，並得選舉一人至三人為副會長，會 

              長以連任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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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舉行一次，應於第一學期開學之日起二個月內舉行，由 

              會長負責召集之，開會時由出席會員代表公推一人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得經委員會之建議或全體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臨 

              時會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時，校長、有關主管及教師應列席。  

 

第 九 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協助學校教育活動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三、討論委員會及會員代表之建議事項。  

       四、審議委員會所提出之會務計畫、會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五、選舉委員會委員。  

       六、其他有關事項。  

 

第 十 條  委員會每學期開始及期末各開會一次，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必要時由半 

              數以上委員連署得召開臨時會議家長委員會開會時，校長、有關主管及教師應 

              列席。  

 

第 十一 條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訂定家長會組織章程，處理經常會務及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劃、會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五、協助學校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選派家長委員一人至三人列席學校校務、教務、訓導、輔導等會議。  

       八、選舉一人參加教師評審委員會。  

       九、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第 十二 條  委員會休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代行其職權，常務委員會由會長視實際需要召 

              集，並擔任主席。  

 

第 十三 條  會員代表大會須有應出席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須有 

              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方得決議。出席人 

              員不足規定人數時得改開座談會。  

       會員代表、委員或常務委員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委員或 

              常務委員行使其選舉權及表決權，但受託人以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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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家長會得置幹事一人至二人，由會長聘任或由學校推薦教職員，經家長委員會 

              同意後，由會長聘任之，辦理日常會務。  

              家長會得聘顧問，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學校發展。  

 

第 十五 條  家長會於每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應將其會議紀錄及會長、副會 

              長、常務委員、委員、顧問及幹事名冊陳報本府備查。  

 

第 十六 條  家長會得徵收家長會費，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徵收金額由本 

              府另訂之。  

 

              前項家長會費，學生家庭清寒者免予徵收。  

              家長會除收取家長會費外，不得強行收取任何費用。  

 

第 十七 條  家長會費之徵收，得委託學校代辦，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理。  

 

第 十八 條  家長會費之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  

       二、協助學校發展校務活動。  

       三、舉辦學校員生福利事項。  

       四、其他有關學校教育之用途。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用途，得由家長會之常務委員會或學校提供計劃及預算經 

              委員會通過後支用。  

 

第 十九 條  家長會費應由會長及校長會同具名，在公民營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存儲，其收支 

              應設立專帳處理。每學期結束後，提請委員會審核，並於每學年結束後，由會 

              長向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報告。  

              前項會費收支之帳冊及憑證，本府教育視導人員應於每學年檢查一次，並得隨 

              時予以抽查於辦理交代時如有必要本府得派員監交。  

 

第 二十 條  家長會執行任務時，如違反教育法令規定或其他不當干預學校行政與人事等情 

              事時，本府得視情節輕重予以協調或糾正並限期改進，如逾期未改善，本府得 

              逕予解散，經解散者，應由學校依照規定程序另行組織之。  

 

第二十一條  家長會會員協助學校推展教育貢獻卓著者，得由學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給 

              予獎勵或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表揚，以資鼓勵。  

 

第二十二條  公私立幼稚園家長會之設置，得準用本自治條例。  

 

第二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12 - 
 

【附件三】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 (95年 07月 06日發布) 
第 01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維護並保障國民教

育階段學生學習及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特訂定本辦法。 
第 02條  本辦法所稱家長，指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之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 
第 03條  家長、家長會及家長團體，得依法參與教育事務，並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及
教師共同合作，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家長、家長會及家長團體參與教育事務，應以學生之最佳利益為目的，並應促進教育發展及
專業成長。 
第 04條  家長為維護子女之學習權益及協助其正常成長，負有下列責任： 
一、注重並維護子女之身心及人格發展。 
二、輔導及管教子女，發揮親職教育功能。 
三、配合學校教學活動，督導並協助子女學習。 
四、與教師及學校保持良好互動，增進親師合作。 
五、積極參與教育講習及活動。 
六、積極參與學校所設家長會。 

七、其他有關維護子女學習權益及親職教育之事項。 
第 05 條  學校應依法設家長會，每位家長應依相關法令參與家長會。 
前項學生家長會得分為班級家長會、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其相關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家長得依人民團體法組成不同層級之家長團體。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相關主管機關、學校及教師應協助家長成立及參與學
校家長會。 
第 06 條  學校應主動公開下列資訊： 
一、學校校務經營計畫。 
二、班級或學校年度課程規劃、教學計畫與教學評量方式及標準。 
三、學校年度行事曆。 
四、學校輔導與管教方式、重要章則及其相關事項。 

五、有關學生權益之法令規定、權利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 
六、其他有助學生學習之資訊。 
家長得請求前項以外與其子女教育有關之資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教師或學校不得拒絕。 
每學年開學後二週內，班級教師應協助成立班級家長會，並提供其相關資訊。每學年開學一
個月內，學校應協助成立全校家長代表大會，並提供相關資訊，以協助成立家長委員會。 
前項學生家長資訊之提供，其涉及家長個人資料者，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應徵得該
家長書面同意。 
第 07 條  家長或學校家長會對學校所提供之課程規劃、教學計畫、教學內容、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輔導與管教學生方式、學校教育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
學校提出意見。 
教師或學校於接獲意見時，應主動溝通協調，認為家長意見有理由時，應主動修正或調整；
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第 08 條  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一週至開學後三週內，舉辦家長日，介紹任課教師及學校

相關行政人員，並說明有關班級經營計畫、教學計畫、學生學習計畫或其他相關事項。 
學校得舉辦學習成果檢討會或發表會，邀請家長參加。 
第 09 條  家長得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其參與方式、程序及相關事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0條  家長考量其子女學習之最佳福祉，得依法為其子女選擇受教育方式及受教育內容。 
第 11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